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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公布《广东省中级 
客车车型目录(第十八批)》的通知  

 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(委)，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，

省道路运输管理局：  

根据《营运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规则》(交公路发〔2002〕

590号)、《广东省交通厅关于道路旅客运输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

评(核)定工作规范》(粤交运〔2007〕894号)、《营运客车类型

划分及等级评定》（JT/T325-2013）及其第1号修改单，厅委托

省道路运输协会组织专家对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车有限公

司、珠海广通汽车有限公司申报的中级客车进行等级评定，现予

发布3个评审通过的车型，详见附件《广东省中级客车车型目录

（第十八批）》及说明，并同步在广东省道路运输管理信息网公

布（网址http://dlys.gdcd.gov.cn/dlys/）。请遵照执行。 

附件：《广东省中级客车车型目录(第十八批)》及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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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
2017 年 7 月 3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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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抄送：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，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、  

   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）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、道路  

     运输管理局，中国公路学会客车分会，省发展改革  

     委，省道路运输协会，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，  

     珠海广通汽车有限公司。  


